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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0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辦理役男徵
兵檢查入營後驗退（停止訓練）
率高於全國比率統計表 

單位：％ 
年度 

醫院名稱 
105 106 107 

全 國 驗 退 
（停止訓練）率 

0.56 0.55 0.49 

南 投 醫 院 0.58 0.79 0.53 
新 營 醫 院 0.65 0.68 ※ 
臺 北 醫 院 0.66 ※ 0.54 
屏 東 醫 院 0.72 0.69 0.75 
豐 原 醫 院 0.78 ※ ※ 
臺 中 醫 院 0.78 ※ 0.59 
基 隆 醫 院 0.82 0.58 0.70 
臺 南 醫 院 0.84 0.75 0.70 
桃 園 醫 院 1.00 ※ ※ 
花 蓮 醫 院 ※ 0.77 0.65 
旗 山 醫 院 ※ 1.04 0.78 
苗 栗 醫 院 ※ ※ 0.76 
嘉 義 醫 院 ※ ※ 0.66 
臺 東 醫 院 ※ ※ 0.74 

註：1.「※」代表該醫院辦理役男徵兵檢查入營後驗退
（停止訓練）率低於全國平均比率。 

2.資料來源：整理自各該醫院及內政部役政署提供資料。 

 

度起將上開計畫整併為「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2.0」，編列預算（含公務預算及

長照服務發展基金）5億 2 千萬餘元，該部所屬醫院除申請設置「失智社區服務據點」、「失智共

同照護中心」外，亦設立失智專門門診、失智床位，服務並收治失智（或疑似失智）患者，暨

提供出院準備服務，使病患在出院後能妥善得到完整且持續之照顧。經查執行情形，核有：1.

嘉義醫院因專科醫師人力不足，失智特別門診診次逐年下降，且所布建之社區關懷站集中於院

址附近，影響服務提供之可近性，仍待提升失智病患之門診照護及社區服務量能；2.桃園及臺

中醫院辦理失智共同照護中心計畫，協助疑似個案獲得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惟所照護個案多在

失智共同照護中心照護前已獲確診；且多數為自家醫院門診轉介，仍待加強與其他機構、醫療

院所聯繫合作，以多方發掘疑似失智個案，提供確診服務；3.新營醫院辦理失智照護服務據點

計畫，因設置之照護據點交通不便，致所提供之認知促進及緩和失能活動等服務參與人次不足

；4.臺東醫院、澎湖醫院、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及臺東醫院成功分院等 4 家醫院或因醫師異動，

或因專科醫事人力不足，尚未加入醫院以病人為中心失智門診整合照護計畫等情，經函請衛生

福利部研謀改善。據復：1.嘉義醫院已自 108 年度起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嘉義長庚紀念醫院合

作，增加神經內科診次，並結合社區發展協會活動，及配合嘉義市市民整合性篩檢活動，擴大

辦理失智宣導及篩檢，以提升社區照護及醫療服務量能；2.桃園醫院將積極與其他院所合作，

並於醫療群合作會議中宣導，如有疑似個案可轉介至該院門診、臺中醫院將與當地組織、學校

及公部門合作，建立失智友善社區網絡，促進疑似個案篩檢、轉介與資源連結，以提升失智個

案之發掘；3.新營醫院已結合社區活動，擴大宣導及推廣，截至 108 年 5 月底止，各項服務已

達預期，並持續與其他科別醫師合作，增加個案來源，以提升服務量能；4.各該醫院將持續積

極招募醫師，並與其他醫療院所合作，充實醫事人力。 

（十九）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為服

務民眾已辦理各項健康檢查服務，惟部分醫

院之檢查品質有待提升，或自費檢查定價未

進行成本效益分析，或提供同一對象成人預

防保健服務及公教健檢，存有相同檢查項目

情事，允宜研謀改善，以提供適切之健康檢

查服務。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提供成人預防保健、兵役

體檢、勞工體檢、一般健檢、公教人員健檢等健康

檢查服務，105 至 107 年度服務人次分別為 41 萬

餘人次、42 萬餘人次、42 萬餘人次，產生之醫療

收入分別為 3億 9,703 萬餘元、4億 5,009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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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健康檢查自費套餐定
價低於成本價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元 
醫院
名稱 

年度 自費套餐名稱 定價 成本價 

玉里
醫院 

106 勞工健檢（平均） 1,119 1,240 
107 自費體檢（平均） 773 840 

基隆
醫院 

105 公教健檢套餐（女） 3,500 4,186 

南投
醫院 

105至107 癌症標誌篩檢 1,200 1,600 
105至107 肝腎篩檢A 1,000 1,945 
105至107 肝腎篩檢B 1,400 2,545 
105至107 自費3500A 3,500 5,087 
105至107 自費3500B 3,500 5,047 

105 公教健檢 3,500 5,322 
105至107 公教健檢A 3,500 5,322 
105至107 公教健檢B 3,500 5,232 
105至107 健康檢查活專案A 12,000 14,237 
105至107 健康檢查活專案B 12,000 14,355 

金門
醫院 

105至107 一日健檢A 3,500 3,898 

105 高階健檢 
7,000－
12,000 

11,200－ 
12,500 

105至107 公教特惠健檢 3,500 3,675 
105至107 肝膽腸胃套餐 3,500 4,329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所屬各醫院提供資料。 

 
表 42 衛生福利部所屬醫院提供同一對象成人預防保健服務

及公教健檢相同檢查項目人數統計表 
單位：人 

醫 院 名 稱 年度 人數 醫 院 名 稱 年度 人數 

合 計 

105 9  

106 21 

107 34 

桃 園 醫 院 106 1 
嘉 義 醫 院 

106 4 

花 蓮 醫 院 
105 1 107 1 

107 1 
南 投 醫 院 

105 1 

樂生療養院 106 1 106 1 

新 營 醫 院 
106 2 

臺 北 醫 院 

105 4 

107 1 106 9 

臺 東 醫 院 

105 1 107 25 

106 3 
苗 栗 醫 院 

105 2 

107 4 107 2 

資料來源：整理自衛生福利部所屬各醫院提供資料。 

 

、4 億 7,362 萬餘元。經查執行情形，核

有：1.所屬醫院接受勞動部勞工體格與健

康檢查醫療機構檢查品質及管理分級訪查

結果，有多項待改善事項，且花蓮醫院、

桃園醫院、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因違反辦理

勞工體格與健康檢查醫療機構認可及管理

辦法規定，遭主管機關罰鍰處分，又南投

醫院等 14 家醫院辦理役男徵兵檢查，役男

入營後之驗退（停止訓練）比率高於全國

平均比率（表 40），健檢品質有待提升；

2.玉里、基隆及南投醫院訂定自費健檢套

餐定價，未進行成本效益分析，致部分自

費健檢套餐定價低於醫院付出之成本價，

又金門醫院雖有辦理成本效益分析，仍有

部分套餐之定價低於成本價（表 41）；3.

桃園醫院等 9 家醫院同一年度

提供同一對象成人預防保健服

務及公教健檢，存有相同檢查

項目，造成醫療資源浪費（表

42）等情，經函請衛生福利部

督促檢討改進。據復：1.已透

過內部稽核監測改善所屬醫院

辦理役男徵兵檢查品質，並督

促建置健康檢查品質管理機制

；2.已督促所屬醫院健檢套餐

收費，應進行成本分析確實掌

控成本收益問題，避免定價低

於成本價之情事發生；3.已函請所屬醫院辦理公教健檢、成人預防保健或癌症篩檢時，應儘量

避免相同項目重複檢查，以免造成醫療資源浪費。 

（二十） 衛生福利部持續推動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

產物品及服務政策，已見成效，惟各機關對政策與規定之瞭解，及優先採購比率、

項目均有不足，允宜加強宣導及更新調整法定比率與項目，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就

業權益。 

聯合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圖 10），期能確保身心障礙者充分


